附件4
高明区2022年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

作业承诺书（样式）
本单位自愿参加高明区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（2022年）,已按要求把本单位的无人机、操作人员、安全生产规范和作业质量标准（企业标准）向XX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进行了备案。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国家空中交通管制、通用航空飞行等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备案的农用无人机安全生产规范和作业质量标准进行作业，不使用没经过备案的农用无人机，不使用没经过备案的无人机操作人员，遵守国家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，不施用农业农村￥部明文规定禁用或限用农药，接受第三方核实机构的管理和监督。

本单位对植保作业面积及所提供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若涉及违法违规行为，由本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监管单位：高明区XX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（盖章） 

服 务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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